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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09學年度第 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9 月 25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時 

地點：新民校區獸醫館 2 樓會議室（D04-205） 

主席：張銘煌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欣嵐技士 

出席人員：王建雄委員、羅登源委員、張志成委員（請假）、吳瑞得委員、賴治民委員 

詹昆衛委員、郭鴻志委員（出差）、黃漢翔委員、張耿瑞委員、吳青芬委員 

王昭閔委員、陳鵬文委員、謝耀清委員（請假）、翁寶國委員、林士丞委員 

壹、主席報告：感謝陳主任、翁理事長 2位校外委員撥空出席本次會議。由於下午尚有老師需  

要上課，期能於 13時 20分前結束會議。以下進入討論議案。 

貳、討論提案： 

※ 提案一 

案由：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業師協同教學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（附件第 1頁至第 2頁）辦理。 

二、109學年度第 1學期本系大學部二年級「中獸醫學概論」課程申請旨揭計畫經費補助，業

經教務處初審通過（附件第 3 頁），有關延請參與協同教學之業師資格，提請系課程委員

會進行審查。檢附業界專家資歷評估表、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與相關佐證資料如

附件第 4頁至 15頁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。 

 

※ 提案二 

案由：本系大學部五年級「診療實習」課程檢討改進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系大學部「診療實習」因開課系統設定等因素，分為診療實習一~五，共 5 門課程。檢

附 109學年度第 1學期「診療實習」教學大綱如附件第 16頁至 29頁。 

二、「診療實習」修課相關規範，目前見於必選修科目冊其他說明：「一至四年級專業必修課

程若不及格，不得修五年級『診療實習』及『臨床討論』」、「『診療實習』課程之實習時數

採計方式不依照「一般實習課程」，而係由系務會議協同實習單位規範；修習『診療實習

』課程之學生，應配合實習單位需求，實習期間涵蓋大四升大五之暑假、大五上下學期及

其寒假，實習時間涵蓋實習單位實際作業時間。」惟實務運作上，在第 2學期各科成績均

送達前，尚無法確切檢核學生修課資格，可能造成爭議。 

三、108學年度針對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實施「診療實習」滿意度問卷調查，調查結果如附件第

30 頁至 33 頁。學生建議意見主要涵蓋實習待遇（薪資、保險）、實習內容（範圍、項目

、時間）、成績考核方式與實習人數分配等面向，提供課程改進參考。另，本校於學期末

實施教學意見調查，亦有學生反映難以就「診療實習」個別授課教師填答意見。 

討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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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參考他校之案例，診療實習為本系專業必修課程，旨在培養實習學生之專業技能，目前

尚無《勞動基準法》之適用。 

二、 學生從事診療實習期間，若日間時段尚需補修其他課程，經報備後即可。 

三、 畢業典禮僅為形式，實習學生仍應依課程規劃，完成當學期 18週之實習。 

四、 第 2 學期各診療實習單位人數分配，其原則係經系務會議通過：每個實驗室原則可收 1

位學生（如因特殊原因，經系務會議通過者，得不受此限），其餘人數按 3：2之比例分配

至動物醫院與動物疾病診斷中心。 

五、 有關學生協助校慶義診未補假乙節，依本校行事曆，校慶典禮暨全校運動會當日，鼓勵

學生參與各項活動，並於隔年 4月實施校慶補休。 

決議：日後於診療實習運作前先予召開座談會，針對診療實習之運作、考核等進行說明，並即

時就相關疑問進行溝通，以建立師生與獸醫師間之共識，減少相關問題之產生。 

 

※提案三 

案由：109學年度必修課程教學設計審查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課程結構外審計畫，本系自 107學年度起，以三年為一週期，完成所有必修課程

審查。本（109）學年度受審課程包括大學部「獸醫細菌學（含實習）」、「獸醫病理學（含

實習）」、「獸醫流行病學」、「獸醫法規與倫理」，審查項目如下： 

1.教學內容大綱清楚說明教學目標及所要培養之核心能力。 

2.教學設計採用合適之教材(含自編教材)，藉以達成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。 

3.教學設計採用合適之教學方法，藉以達成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。 

4.教學設計採用合適之學習進度，藉以達成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。 

5.教學設計採用合適之學習評量，藉以達成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。 

6.教學設計課程教材與授課內容符合學用合一。 

7.與標竿學系課程內容大綱相符程度。 

二、必修課程教學設計審查方式，得寄送 3位外審委員審查，或召開課程委員會自審。委員審

查意見及建議事項經教師回覆說明後，尚需提經系課程會審議，並應於 109 年 12 月 20

日前完成作業。如擬寄送外審，請推薦審查名單。 

決議：本學年度必修課程教學設計審查由系課程會議自審，於下次會議提案審議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時 25分 

 

 


